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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SILVER GROUP LIMITED
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5）

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之澄清公佈

茲提述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公佈，

內容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

財務業績（「二零一八年全年業績公佈」）。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澄清出現於二零一八年全年業績公佈第 3、5、18及 30頁的手民

之誤。該等頁面之經修訂內容（附有陰影以便於參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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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3頁：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48,950 285,986

 非控股權益 71,391 39,207
  

220,341 325,193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7,877 286,553

 非控股權益 71,391 39,207
  

219,268 325,760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8

 基本 0.092 0.181
  

 攤薄 0.092 0.181
  

(2) 第 5頁：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246 13,242

股份溢價及儲備 2,684,470 2,610,5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697,716 2,623,752

非控股權益 650,575 148,697
  

總權益 3,348,291 2,77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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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18頁：綜合財務報表附註－附註 8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是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年度溢利 148,950 285,986
  

(4) 第 30頁：管理層討論與分析－財務回顧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人民幣 286百

萬元減少至人民幣 149百萬元，乃主要由於商譽減值人民幣 77百萬元以及銷售及

分銷開支及所得稅開支增加的淨影響，連同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透過公開發售及貸款資本化向非控股股東發行金貓銀貓集團股份的攤薄影響所

致。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二零一八年全年業績公佈的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

陳萬天

主席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萬天先生、宋國生先生及陳國裕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宋鴻兵先生、李海濤博士及曾一龍博士。


